
















































于都县发改委绩效自评总报告

根据《于都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 年度绩效自评和部

门评价工作的通知》（予财发〔2023〕8 号）文件要求，为做

好于都县应急管理局项目支出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

作，现对 2022 年绩效执行项目自评情况汇报如下：

一、本部门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我委 2022 年度项目绩效目标执行效果总体符合预期，

各项目按照预定计划严格落实，绝大多数项目绩效目标已执

行完毕：

（一）全县重点争资项目工作经费

依据县争资争项工作方案，由发改委牵头各部门争取上

级在项目和资金上给予于都更多的倾斜和支持，项目资金争

取需积极向上汇报，做到项目报到哪里，人员就跟到哪里，

县政府予以考核。全面以项目建设带动县经济社会快速向前

发展。围绕国家政策，县优势产业集群，加快战略性新兴产

业、电子商务、生态文明、现代农业等策划包装一批争资项

目。

（二）生态文明建设项目经费

全面落实省委绿色崛起战略目标，着力打造生态布局先

行区，生态安全保障区，生态经济先导区，生态制度创新区

与生态宜居模范区，争当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排头兵，

推动于都县生态文明建设机制更活、环境更美、生态更优、

产业更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攻坚绿色发展新动能，



打造特色生态品牌，夯实生态文明基础，推进生态文明共建

共享，凝聚生态文明强大保障合力。

二、单位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为加强财政预算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通过对

项目支出的绩效评价，了解和掌握项目实施情况及支出绩效，

及时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的意

见、建议，促进部门项目支出的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本次

绩效评价方法主要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绩效

评价指标包括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共性指标分一、二、三

级指标，按照《于都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 年度绩效自评

和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予财发〔2023〕8 号）要求，县应

急管理局高度重视资金管理情况，多次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

制定评价工作方案，确定评价内容，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法，

收集、整理、相关评价资料，通过收集单位数据和资料、实

地核查、重点抽查及调查问卷等方式，对照评价指标体系逐

一进行评价、打分，形成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结论

根据此次年度综合绩效自评结果，本年度绝大多数项目

按照既定计划执行完毕，项目绩效目标规范实施，完成情况

符合绩效任务要求，未脱离绩效目标实施计划开展项目，绝

大多数项目未针对相关绩效指标超指标完成或未开始实施，

严格控制了指标范围，自评综合评价较好，项目总体评分较

高，项目基本符合绩效自评条件。我委严格执行县政府、县

财政局相关规定，规范使用和管理项目资金，切实发挥了项



目资金的最大效益，确保各项开支规范、合理。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总体分析

（一）产出指标

1.围绕国家政策，县优势产业集群，加快战略性新兴产

业、电子商务、生态文明、现代农业等策划包装了一批争资

项目。

2.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攻坚绿色发展新动能，打造

特色生态品牌，夯实生态文明基础，推进生态文明共建共享，

凝聚生态文明强大保障合力。

（二）效果指标

全县宏观经济运行、总量平衡、经济安全和总体产业安

全达到预期效益，产能指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都

达到了预期效益指标，总体目标实现了（1）促进企业健康持续

发展；（2）推进产业升级，确保产业健康发展。（3）促进生态平

衡，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 95%以上。（4）社会良好风气大幅度提

升，群众满意度达到 99%。

（三）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及服务对象满意度总体满意度为 100%，项目工

作得到了社会公众及服务对象广泛认可。

五、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改进措施

组织对项目进行了绩效运行监控管理，从监控情况来看，认

真落实领导机构、建立完善绩效管理工作制度，进一步细化绩效

管理工作，做好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衔接工作，加强各职能

部门之间的组织协调能力。加强绩效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预



防重大经济损失。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加强项目绩效自评问题整改，进一步完善资金使用监管

机制，为后续资金使用管理提供借鉴经验。同时将项目绩效

自评结果按要求及时公开，保障项目资金使用的公开、透明。

于都县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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